
证券代码：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22-061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深圳九颂堂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深圳九颂堂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九颂堂远”

或“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作为有

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九颂堂远，公司认缴出资 6,000 万元人民币，

占最终九颂堂远认缴总额的 85.71%。 

 投资领域：九颂堂远定向投资于高峰医疗器械（无锡）有限公司股权。 

 风险提示：九颂堂远的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

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交易方案及投资标的经营管

理情况等多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

注九颂堂远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降低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签署了《深圳九颂堂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6,000万元人民币参与投资九颂堂远，

占九颂堂远最终认缴总额的85.7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伙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九颂山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1LG4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熊文辉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思南路113号1幢102室 

成立日期：2016-02-04 

营业期限：2016-02-04 至 2036-02-03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管金生持股82%，熊文辉持股14%。 

主要管理人员：管金生、熊文辉、管淑清。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已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638,078.69 19,117,479.90 

总负债 18,538,628.29 18,020,072.98 

净资产 2,099,450.40 1,097,406.92 

 2021年度 

（已审计） 

2022年第三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13,898.30 3,828,551.10 

净利润 -801,511.75 -1,002,043.48 

资产负债率 89.83% 94.26% 

 

2021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北京颂石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颂



石审字【2022】第163398号审计报告。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63278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上海九颂山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

信状况良好，非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

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的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合伙人姓名 地址 

陈昌凤 江苏省无锡市 

薛浩然 江苏省无锡市 

毛国东 江苏省靖江市 

杨淑贞 广东省佛山市 

阙薇薇 福建省龙岩市 

刘汉勤 湖北省武汉市 

周金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述有限合伙人资信状况良好，非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合伙企业名称：深圳九颂堂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D07P1K 

4、成立时间：2022 年 6 月 20 日 

5、存续期间：自交割日起满五年之日（其中投资期三年，退出期两年）。 



5、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九颂山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北社区人民南路 3005 号深房广场 B1001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8、投资领域：定向投资于高峰医疗器械（无锡）有限公司股权。 

9、基金备案情况：截至目前，尚未完成基金备案。 

10、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类别 

上海九颂山河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0 0.0142 普通合伙人 

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 85.7143 有限合伙人 

陈昌凤 325 4.6429 有限合伙人 

薛浩然 200 2.8571 有限合伙人 

毛国东 100 1.4286 有限合伙人 

杨淑贞 100 1.4286 有限合伙人 

阙薇薇 100 1.4286 有限合伙人 

刘汉勤 100 1.4286 有限合伙人 

周金华 74 1.0571 有限合伙人 

合计 7,000 100.00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合伙企业的总募集规模预计为人民币 7,000 万元，总规模以

实际募集金额为准。 



2、执行合伙事务：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 

(1) 对合伙企业的运营、合伙企业投资业务及其他事务的管理和控制拥有排

他性的权力，应为合伙企业作出投资及投资退出的决策，并可对本协议约定普通

合伙人有权独立决定的事项独立作出决定而无需进一步取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 

(2) 为实现合伙目的及履行本协议，拥有完全的权力和授权代表合伙企业缔

结合同及达成其他约定、承诺，管理合伙企业的财产，从事所有其他必要的行动，

并对合伙企业产生约束效力； 

(3) 应为正常管理合伙企业事务投入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并安排其代理人、

顾问或雇员在其管理和执行上述事务时提供必要的协助； 

(4) 应履行《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普通合伙人应履行的职责，各方在此确认

普通合伙人有完全的权力和授权履行该等职责； 

(5)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接受有限合伙人对其执行合伙事务情况的监

督。 

3、管理人：上海九颂山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管理费用：自交割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合伙企业应按照所有合伙人的实

缴出资总额的 2%每年，向管理人一次性缴付自交割日起三个周年期间的管理费

（“首期管理费”）；管理费超出三年的部分（“剩余期限管理费”），管理人同意针

对公司应负担的管理费进行减免，将“剩余期限管理费”减免至实缴出资总额的

百分之零（0%）。 

5、资金管理：委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对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全

部现金实施托管。 

6、投资范围和投资目标：定向投资于高峰医疗器械（无锡）有限公司股权 

7、收益分配： 

（1）现金分配 

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在扣除当期尚未支付的合伙企业费



用和尚未弥补的合伙企业的亏损后仍有余额的，应在合伙企业收到相关款项后二

十日内进行分配。 

合伙企业从某一个投资项目退出（如被投资企业清算完毕，也视为公司从该

项目退出）后，对回收的资金不再进行投资，并在退出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

对该等投资收益产生的分配资金通过利润分配等合法的方式按照如下顺序及方

式进行分配： 

① 各合伙人收回成本：按照各合伙人对该项目的实际项目投入的比例向各

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收回其实缴出资额； 

② 超额收益分配：在完成上述分配后，若可分配资金仍有余额，则余额的

百分之二十（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业绩报酬”），百分之八十（80%）

在各合伙人之间根据届时各自的实际项目投入按比例分配。普通合伙人

有权选择减免其可获得的前述全部或部分业绩报酬，普通合伙人减免的

业绩报酬部分向普通合伙人指定的有限合伙人分配。 

（2）非现金分配 

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其合理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

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无法变现或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独

立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可以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以

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如任何分配同时包含现金和非现金，在可行的情况下，按

照本协议的分配原则，每一获得分配的合伙人所获分配中现金与非现金的比例应

相同，但执行事务合伙人自身决定接受更高比例的非现金分配除外。 

除具有公开市场价格的资产外，所有根据本协议以非现金方式分配的资产价

值应按照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而确定；该专业机构的聘请应经普通合伙人

决定。如采取份额转让的方式，无轮是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定结果还是转让的交

易对价，应提前给出一段时间的公示期，在公示期内，如果有限合伙人能找到对

基金收益更为有利的退出条件或交易对手，应采纳执行。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符合公司通过产业基金进行产



业布局和战略投资的目的，有助于公司与更多的优质企业和具备较好成长性的企

业建立联系，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实现资本和业务的有机高效整合并获

取合理的投资回报。 

六、风险提示 

九颂堂远的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在投

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交易方案及投资标的经营管理情况等多重因

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九颂堂远尚处于设立阶段，尚未完

成工商登记，尚需进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等相关程序后方可从事相

关投资活动，如未能完成备案手续将影响合伙企业的运作和后续投资，实施情况

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九颂堂远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

施过程，以降低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8 日 


